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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与会独立董事

均已提前收到会议通知且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

董事 3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 

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郑石桥先生召集和主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参加表决的独立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独立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本议案并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制度等进

行了必要的审核后，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已披露的

股东回报规划，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因此，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本议案并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及相关制度等进行了

必要的审核后，认为：2024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法人治理活动按照相关内

控制度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公司治理层与

管理层规范运作，切实保障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 2024 年内部控制

没有重大缺陷，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要求，公司《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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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及运行情况。因此，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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